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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的形式

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 人们生

活方式的日新月异 ， 1985 年 《继

承法》 对于遗嘱形式的规定显然已

不能满足其现有社会大众的需求，

为了适应当下的生活方式， 民法典

继承编草案新增加了打印遗嘱、 录

像遗嘱等新的遗嘱形式， 同时， 还

细化了口头遗嘱的时间效力。

我们先来看看现行法律关于遗

嘱继承的规定：

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 及其司法解释中对于遗嘱的法

定形式规定为公证遗嘱 、 自书遗

嘱、 代书遗嘱、 录音遗嘱、 口头遗

嘱五种。

对于遗嘱的形式， 现行 《继承

法》 作了较为简要规定：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

办理。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

签名， 注明年、 月、 日。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

人在场见证， 由其中一人代书， 注

明年、 月、 日， 并由代书人、 其他

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 应当有

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 可以立

口头遗嘱。 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危急情况解除

后， 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

式立遗嘱的 ， 所立的口头遗嘱无

效。

此外对于 “遗嘱见证人”， 该

法规定：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

证人： （一） 无行为能力人、 限制

行为能力人； （二） 继承人、 受遗

赠人； （三） 与继承人、 受遗赠人

有利害关系的人。

其中， 并未规定打印、 录像的

遗嘱形式。

打印遗嘱与自书遗嘱

现行 《继承法》 于 1985 年发

布并实行， 那个年代下， 座机电话

还是奢侈品， BP 机才是流行的象

征。 如今， 无论年龄大小， 人手一

部智能手机早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情。 通讯、 拍照、 浏览新闻一应

俱全。

时代的迅速变迁， 科技的飞速

发展， 1985 年继承法的遗嘱形式

早已经不能满足大众对于处分私有

财产的迫切需求 ， 所以不可避免

的， 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很多超越

法定遗嘱形式的纠纷案件， 那么在

司法实践中， 法官对此类问题又是

如何掌握的呢？

对于打印遗嘱， 现行司法认定

存在多种观点。

其中一种， 就是将打印遗嘱视

为自书遗嘱的情况：

我们通过查阅相关判决可以发

现， 如果遗嘱系根据立遗嘱人真实

意思形成， 且为本人打印， 一般按

自书遗嘱对待。

但如果不能证明 “真实意思”

和 “本人打印”， 一般也会被认定

为无效。

令人困惑的是， 遗嘱无效到底

是因为其打印形式而无效？ 还是因

为无法证明立遗嘱人亲自打印而无

效？

如此看来 ， 打印虽然方便很

多， 但隐患也很大， 现阶段下， 自

书遗嘱自己亲自动手， 全文书写方

才是万全之策。

打印遗嘱与代书遗嘱

对于打印遗嘱， 司法实践中也

有将其视为代书遗嘱的情况。

这种情况更为复杂些， 不仅要

考虑打印遗嘱的形式认定， 更要考

虑作为代书遗嘱本身可能出现的效

力问题。

具体执行打印操作的人可以作

为见证人之一， 但也需要满足见证

人为两名的情况， 此种情况下不仅

见证立遗嘱人要签字和捺印， 还要

见证操作打字和打印的过程。

若有充分证据证明该遗嘱是立

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可以确认

遗嘱的效力。

通过案例对比发现， 在仅有捺

印没有签字的情况下， 有截然相反

的两种判例：

一种认为当事人签字是为了证

明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 若是签名

有困难的， 且捺指印的方式是当事

人生活范围内普遍接受和认可的，

可认定为遗嘱有效。

还有一种则认为代书遗嘱的形

式要件是代书遗嘱生效的必要条

件， 没有签字仅有手印则不能证明

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 从而认定

遗嘱无效。

上海高院出台的 《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对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继承法若干意见的意见》， 在

该意见第十条中规定 ： “对 《意

见 》 第 35 条的理解 。 《继承法 》

生效后 ,立遗嘱人立代书遗嘱时 ，

签名确有困难的 ， 可盖章或捺指

印， 但必须有二个以上无利害关系

的人在场见证签名， 证明确系被继

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认定这类遗

嘱是否有效,应当慎重。”

可见， 在代书遗嘱中， 如果仅

有捺印 ， 法官的意见也是不一致

的， 要想订立的遗嘱有效， 必须严

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书写， 才能

避免纠纷的产生， 才能确保遗嘱的

有效性。

录像遗嘱的效力

现行 《继承法》 并未将录像遗

嘱明确列为遗嘱形式， 但是规定了

录音遗嘱。

由于智能手机和其他可录像产

品的普及， 以录像方式制作遗嘱的

情况屡见不鲜。

司法实践中， 对于该类采用录

像的方式制作遗嘱的情况， 一般都

比照对录音遗嘱的规定进行认定，

如果符合录音遗嘱形式要件， 即录

像中的声音和图像能完整反应遗嘱

内容， 且具备两个以上见证人进行

见证， 能够保证录像遗嘱真实客观

的情况下 ， 一般都认定为有效遗

嘱。

基于现代社会关于打印遗嘱和

录像遗嘱的实际问题亟待解决， 此

次民法典继承编草案新增了打印、

录像遗嘱形式， 其中规定：

打印遗嘱法定形式要件： 应当

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

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

名， 注明年、 月、 日。

录像遗嘱法定形式要件： 录像

遗嘱与录音遗嘱的生效条件相同，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

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 ， 以及年 、

月、 日。

完善口头遗嘱的规定

另外， 此次民法典草案还细化

了对口头遗嘱的规定。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对口头遗嘱

无效的时间节点进行了首次规定，

立遗嘱人在危急情况解除后， 能够

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订立遗嘱

的， 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理论上来说， 遗嘱是一种要式

法律行为。 只要遗嘱不满足法律规

定的几种有效形式， 那么无论立遗

嘱人想表达的内容为何都在所不

问， 一律无效。

但毕竟老百姓不是法律工作

者， 对法律条文有清晰了解的可能

性比较小 。 所以 ， 目前司法实践

中， 遗嘱形式瑕疵是亟待解决的问

题。

对此笔者认为：

首先， 的确有必要增加更多的

遗嘱形式， 对遗嘱形式做开放性规

定。

例如， 还可增加电子数据遗嘱

形式。

电子数据遗嘱虽然存在电子签

名难以确认等问题， 但是， 只要能

确定其内容的真实性、 完整性以及

形成的时间 ， 没有在纸质版上签

字， 也不能当然认定其为无效的遗

嘱。

其次， 应明确遗嘱形式瑕疵并

不导致遗嘱绝对无效。

从司法实践来看， 立遗嘱人、

见证人无法签字， 但在遗嘱上捺手

印， 如果满足内容真实、 完整， 形

成时间确定， 可以考虑有效。

最好求助专业人士

无论法律对于遗嘱的规定如何改

变， 立遗嘱都是一项涉及法律、 财务

等知识的专门事务， 为了避免日后产

生矛盾纠纷， 最好还是求助律师等专

业人士。

诸多立遗嘱人对于是否聘请律师

来订立遗嘱一般有两点顾虑：

一是不希望将自己的家事交给外

人处理；

二是不希望在处理自己的财产

上， 还有额外成本产生。

生前订立遗嘱导致子女之间、 父

母子女之间关系僵化的情况屡见不

鲜， 劳师动众聘请律师订立遗嘱， 或

跑到公证处大张旗鼓要求公证遗嘱，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并不愿意这样操

作。

很多人宁愿自己悄悄订立一份遗

嘱， 但由于缺乏专业人士把关， 很多

时候因为内容或者形式不够严谨， 导

致自己 “悄悄” 订立的遗嘱无效。

建议在无法把握相关事宜的情况

下， 还是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才是最

稳妥的方式， 否则战战兢兢、 思前想

后， 最后遗嘱被认定无效。 不仅加剧

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

自己的遗愿还没有得到实现， 岂不是

因小失大？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财产的增加，许多人都意识到需要订

立一份遗嘱，来避免日后继承时可能引发的麻烦。

虽然我国《继承法》对遗嘱形式有明确的列举式规定，但不少人

由于对法律一知半解， 选择了非常便捷的打印或者录像方式订立遗

嘱。

问题是，这样的遗嘱是否有效呢？ 实践中，此类遗嘱经常面临无

效的后果。

据报道， 正在拟定中的民法典继承编草案或将正式确认打印遗

嘱和录像遗嘱的效力。但在该法正式实施前，拟定遗嘱还是应严格依

照现行法律，最好寻求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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